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场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以下简称“考试”）考场规则，严肃考风考纪，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考生在本科目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本人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刷卡进入考区，经监考人员对考生本人与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核对无误后，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将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放置在微机操作台上，以便核查。考试开始30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迟到的考生，考试时间不得延长。考试开始开考后，考生倘若自动离开考场，就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进场续考。

　　第三条　考生进入考场时，不得将随身携带的手机、通讯工具电子记事设备等（应设置为关闭状态）、移动硬盘（或u盘）、计算器、照相机、背包、书籍、文具盒、纸张、笔记、报刊、物品带入考场，应放在考场指定的物品存放处。

除了参加会计基础考试科目可以携带笔外，其他考试科目均不得携带。

第四条  考生应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等信息登录考试服务器，并仔细核对屏幕显示的姓名和准考证号，核对无误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考试开始后考生之间不得相互借笔。考生不得用与本人无关的准考证号等信息登录，不得拷贝或删除系统的目录和文件。
第五条　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机器故障或网络故障无法登录考试服务器等异常情况，考生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解决，不得自行处置，否则按违纪论处。

第六条　考试过程中，任何人不得移动考场监控摄像头，否则一经发现，按违纪论处。

第七条　考生在考试中途一般不得离开考场，如确有需要暂时离开考场的，必须经监考人员同意并由指定的监考人员陪同，但考试时间连续计算。

第八条　考试过程中，考生应当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保持考场肃静，服从监考人员管理，不得在考场内吸烟、喝水、随意站立走动。

第九条　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相互交流，不得协助他人答题，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通讯工具、数码电子等设备偷拍屏幕试题内容，不得抄录屏幕内容，不得使用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设备，否则按违纪论处。

第十条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立即停止答题并完成交卷操作，停止计算机操作，但考生不得关闭计算机，得到本人的成绩信息后必须立即轻声离开考场。如果考生在考试结束前交卷，必须完成交卷操作，经监考人员检查同意后方可离开考场，否则按无效试卷进行处理。离开考场时，不得将发放的草稿纸带
出考场，否则按违纪论处。离开考场后，不得在考场附近谈论、逗留。

第十一条　考生因个人原因如座位坐错、姓名和准考证填错、或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操作造成成绩差错的，后果自负。

第十二条　考生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为保证无纸化考试正常进行，除本考点主考、副主考、技术维护人员，本考场监考及巡视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第十三条　考生在考试期间违规违纪的，按《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违规违纪处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